辽宁省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报名即将开始
辽宁省2023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层次起点升本科教育（以下简称专升本）招生考试报名采用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网上缴费、现场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相结合的方式。专升本招生考试报名即将开始，为便于考生完成好专升本报名，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一）招生对象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要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以报考：
1.经我省域内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并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已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专科层次应、往届合格毕业生和参加我省组织的中职升高职统一招生考试的专科层次应、往届合格毕业生，以及经批准参加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改革试点、注册入学试点、订单式培养、紧缺人才培养、一村一名大学生等单招试点的专科层次应、往届合格毕业生。
2.我省继续实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专升本专项计划”，专项用于招收本地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单独组织录取。报考“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升本专项计划”的考生（以下简称“建档立卡考生”），应是我省高校普通高职（专科）毕业，且经辽宁省省级扶贫机构登记在册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3.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及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伍，退役后完成高职（专科）学业的，可申请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专升本招生。原则上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在应征入伍地报名。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免于参加文化课考试，须参加有关院校组织的专业技能考核，技能考核结果作为招生院校择优录取的依据。为有利于学生顺利完成本科学业，鼓励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报考的本科专业与就读的高职（专科）专业大体对应。
4.报考内蒙古民族大学专升本考生应是我省普通高校具有蒙语文基础的蒙古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应届专科毕业生，部分专升本专业使用蒙古语教学，报考的本科专业应与就读的高职（专科）专业对应。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在高职高专教育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参加2022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的应届毕业生。
2.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人员。
3.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4.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
实行网上报名。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网上缴费的时间为2022年12月12日至12月19日，现场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的时间为2022年12月13日至12月20日,逾期不予受理。各市须于2022年12月20日16:00时前完成考生的报名最终确认工作。
（二）报名程序
1.考生报名基本流程为：考生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网址为：https://dkwb.lnzsks.com)→网上缴费→现场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各市招考办对考生报名进行最终确认。
2.现场确认与资格审核：
①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在完成网上填报基本信息进行网上支付缴费后，持学生证、毕业证书（往届生）、有效居民身份证在规定时间到本人学校所在地的市招考办指定报名点进行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然后使用网上报名系统管理端下载打印《辽宁省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考生报名登记表》交由考生本人核对并签名确认；最后各市招考办对考生报名信息进行最终确认。《辽宁省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考生报名登记表》由市招考办留存。
②退役大学生士兵资格审核认定工作由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市招考办负责。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退役大学生士兵的身份认证、市招考办负责退役大学生士兵学籍学历和报考条件的审核。
退役大学生士兵身份认证程序：持身份证、退役士兵证、《辽宁省退役大学生士兵身份认证登记表》（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https://dkwb.lnzsks.com下载表格）到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进行身份认证。
退役大学生士兵在完成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网上支付缴费等报名环节后，持身份证、学生证、毕业证书（往届生）、入伍通知书、退役士兵证及复印件、《辽宁省退役大学生士兵身份认证登记表》（经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签字盖章认定），到本人学校所在地的市招考办指定报名点进行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外省普通高职院校毕业，在我省应征入伍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到本人入伍所在地的市招考办指定报名点进行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      
退役士兵证（复印件）、《辽宁省退役大学生士兵身份认证登记表》等相关材料由市招考办留存。报名结束后，市招考办汇总退役大学生士兵合格名单报省招考办。
③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的资格审核认定由辽宁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报名工作结束后，省招考办根据考生报名信息，将专升本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职（专科）毕业生名单提供给辽宁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核认定。
（三）考生必须符合专升本考试招生报名条件，保证自己填报的信息准确无误，因个人原因漏填、误填或弄虚作假和违反相关报名规定，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四）考生不按时完成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网上缴费、现场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的均视为放弃专升本报名。
（五）考生报名须缴纳报名考试费120元。网上已经缴费的考生，在现场资格审查确认时未取得报名资格，经考生本人申请予以退费。
三、体检
体检工作在新生录取后由招生学校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组织实施。组织体检的招生学校，体检标准按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四、疫情防控
（一）要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01号）以及我省相关防疫工作要求，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实际，会同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在保障广大考生和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报名防疫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报当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审定后实施，并组织宣传、演练、培训。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指挥，亲自把关、亲自协调、亲自督察，快速妥善处理专升本考试招生报名中的重大突发事件。
（二）要做好考生和报名点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测，设置报名专用通道，配备充足的防疫物资，加强报名场所的清洁消毒，加强工作人员防疫培训和应急演练，保障广大考生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三）要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的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做好工作人员疫情防控和安全培训工作，提高考生和工作人员的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确保考生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安全，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五、其他
（一）特别提醒考生：考生报名前应仔细阅读报名条件和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准确地填报个人信息，考生本人应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因个人原因漏填、错填、误填或弄虚作假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及违反相关规定的，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bookmark: _GoBack]（二）残疾考生参加专升本考试参照《教育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2017〕4号）执行。需在考试中提供合理便利条件的考生，请于2023年3月20日前提出申请。
附件：
1.辽宁省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考生报名流程（点击链接查看）
2.辽宁省退役大学生士兵身份认证登记表（点击链接下载）
